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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4日 

壹、主旨：公告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一般組及實驗教育組錄取名單。 

貳、依據： 

一、新北市立國民中學114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簡章。 

二、新北市立國民中學114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作業委員會第4次會議決議。 

參、公告事項 

一、本次甄選複試計有國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生物、理化、生活科技、資訊科

技、體育、童軍、本土語(閩南語)、特教身障、專任輔導教師共14科開設2試場以上，成

績以T分數(T=10Z+50)計算。 

二、甄選正取名額依各科公告之實際缺額錄取之，如複試試教、說課或口試任一項目之原始

平均分數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亦不列備取。 

三、本次國中教甄備取名額，一般組備取名額為公告缺額1倍人數；實驗教育組備取名額為公

告缺額2倍人數。 

四、遇有同分則依甄選簡章第柒之二之（二）第3點之規定進行比序。 

五、各科正式教師甄選錄取名額及最低錄取總分如附件1。 

六、正式教師甄選一般組及實驗教育組線上分發作業： 

(一)第一次分發： 

1、 分發方式：應考人需依限至線上進行志願選填，第一次分發各校缺額及「線上志願

選填注意事項」於114年7月4日（星期五）公告至新北市教育人員聯合甄選報名系

統，屆時請應考人依該注意事項辦理線上志願選填流程。 

2、 志願選填時間：114年7月7日（星期一）上午9:00起至114年7月9日（星期三）下午6:00

止。 

3、 志願選填結果：114年7月11日（星期五）下午9:00前公告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電

子公告區及新北市教育人員聯合甄選報名系統，完成線上分發作業之正式教師務必於

網站上列印報到通知單，俾利後續辦理報到事宜。 

(二)第一次報到：經甄選錄取之教師，應於114年7月14日（星期一）上午11:00前攜帶報到

通知單暨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本，親自至各校教評會接受審查並報到簽約。因故

未如期接受各校教評會審查者，聘任與否由各校教評會決定。 

(三)第二次分發：第二次分發作業將視第一次公開分發後，各委託辦理教師聯合甄選之學

校，因故出缺時方辦理；若第一次分發全數報到完畢，則不另行公告。 

1、 分發方式：應考人需依限至線上進行志願選填，第二次分發各校缺額及「線上志願

選填注意事項」於114年7月17日（星期四）公告至新北市教育人員聯合甄選報名系

統，屆時請應考人依該注意事項辦理線上志願選填流程。 

2、 志願選填時間：114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9:00起至114年7月21日（星期一）下

午6:00止。 

3、 志願選填結果：114年7月23日（星期三）下午9:00前公告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電子公告區及新北市教育人員聯合甄選報名系統，完成線上分發作業之正式教師務

必於網站上列印報到通知單，俾利後續辦理報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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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報到：經甄選錄取之教師，應於114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00前攜帶報到

通知單暨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本，親自至各校教評會接受審查並報到簽約。因故

未如期接受各校教評會審查者，聘任與否由各校教評會決定。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第一次分發僅限正取生可至線上進行志願選填；第二次分發僅限備取生可至線上進

行志願選填。 

2、 第一次分發未報到或棄權者，亦不得參加第二次分發。 

3、 第二次分發結束後，複試錄取備取資格自動消失。 

4、 經甄選錄取之教師，應於指定時間前攜帶報到通知單暨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

本，親自至各校教評會接受審查並報到簽約。因故未如期接受校教評會審查者，聘

任與否由各校教評會決定。 

(六)各校教評會應就甄選錄取教師作實質審查，應聘教師若有108年6月5日修正之教師法第

19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03年1月22日修正版本)第31條、第33條規定情事者，得予拒

絕並檢附相關資料報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其缺額列入代理代課教師甄選名額辦

理。 

七、甄選錄取分發至本市所屬學校之教師，申請市內（外）教師介聘應依據「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介聘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錄取雙語教學專長類科之教師，應協助服務學校推廣雙語教學（如與校內現行雙語教學

專長師資組成交流小組、參與雙語教學相關講座研習等），並於教學現場發揮雙語教學之

專長，提供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 

九、凡經甄選錄取分發之專長體育教師或具全國運動會初試加分之一般體育教師，應依學校

安排執行該體育專長之運動代表隊訓練任務。 

十、凡經甄選錄取分發之專長藝術教師，應依學校安排執行該藝術專長之授課任務。 

十一、錄取本土語文科之教師，應協助服務學校推廣本土語教學（如與校內現行本土語教學

專長師資組成交流小組、參與本土語教學相關講座研習等），並於教學現場發揮本土語教

學之專長，提供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 

十二、凡經甄選錄取分發且具有全國科展獲獎加分者，應依學校安排執行科展之訓練任務。 

十三、特殊教育類科經錄取後，相關規定如下： 

(一)特殊教育類科教師係為甄選具該科專長者擔任特殊教育類班專任教師，除經本局及校

內教評會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轉任校內其他類科教師。 

(二)除擔任校內特教教師外，應配合教育局人力調整支援他校或跨校巡迴輔導。 

(三)應執行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相關教育與心理評量工作，並配合完成專業認證。 

(四)特教資優類科之教師應協助本市及服務學校推廣資優教育（如與市內資優教師組成社

群、參與本市資優鑑定相關工作等），並發揮資優教學之專長，提升資優學生的能力。 

(五)特教身障類科「鑑定評估及行政」錄取者： 

1. 須接受本局指派之本市各級學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評估工作，非評估期間，須支援本

市特教資源中心行政業務或巡迴輔導工作或本局指派之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並接受鑑

定評估教育訓練與專業督導。 

2. 實際服務滿3年(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7月31日)始可申請轉任校內其他特殊教育教師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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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般組 

科別 錄取名額 備取名額 最低錄取總分 

國文 53 53 
53.2403 

(T分數) 

英語 27 25 
48.8367 

(T分數) 

數學 29 20 
50.4411 

(T分數) 

歷史 11 11 
55.8126 

(T分數) 

地理 13 13 
53.5243 

(T分數) 

公民與社會 10 10 84.7500 

生物 8 8 
58.4251 

(T分數) 

理化 7 0 
48.7882 

(T分數) 

地球科學 2 2 86.7500 

生活科技 17 0 
48.8936 

(T分數) 

生活科技(雙語) 0 0 - 

資訊科技 21 21 
51.6279 

(T分數) 

資訊科技(雙語) 0 0 - 

健康教育 11 11 82.0000 

健康教育(雙語) 0 0 - 

體育 7 7 
56.0553 

(T分數) 

體育-籃球專長 3 3 85.2500 

體育-田徑專長 3 3 88.0000 

體育-跆拳道專長 1 1 90.0000 

體育(雙語) 1 1 80.2500 

音樂 5 5 85.7500 

視覺藝術 5 5 83.0000 

視覺藝術-西畫專長 2 0 84.5000 

視覺藝術(雙語) 1 1 85.2500 

表演藝術 10 6 80.7500 

表演藝術-中國舞專長 1 1 86.2500 

表演藝術(雙語) 1 0 85.0000 

輔導活動 6 6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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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錄取名額 備取名額 最低錄取總分 

輔導活動(雙語) 1 1 83.0000 

童軍 4 0 
55.2959 

(T分數) 

童軍(雙語) 1 0 85.5000 

家政 7 7 84.0000 

本土語(閩南語) 12 0 
50.5782 

(T分數) 

本土語(客家語) 1 1 88.5000 

特教身障類科 33 5 
50.4111 

(T分數) 

特教身障類科-專長類-視障巡迴輔導 1 0 84.0000 

特教身障類科(鑑定評估及行政) 1 0 77.0000 

特教資優(英語) 1 0 84.2500 

特教資優(數學) 2 0 79.2500 

特教資優(理化) 1 0 80.5000 

專任輔導教師 19 0 
55.6997 

(T分數) 

合計 339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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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組 
科別 錄取名額 備取名額 最低錄取總分 

石門實驗國中-理化 1 0 85.7500 

坪林實驗國中-理化 0 0 - 

貢寮實驗國中-理化 1 0 78.2500 

貢寮實驗國中-歷史 1 0 83.0000 

貢寮實驗國中-生活科技 0 0 - 

合計 3 0  

 


